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长三角科技合作专项以及科技援藏援疆援青专项项目的通知
皖科外秘〔2023〕141号
各市科技局，广德市科技局、宿松县科经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紧急、最紧迫”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开展攻关，推进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启动2023年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科技合作领域）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条件和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安徽省内注册1年以上（2022年1月1日前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人才团队和科研基础条件保障，运行管理规范，科研及社会信用记录良好。鼓励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组团申报项目。
2.项目申报单位须有一定的研发投入。申报单位为企业的，2022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须达到或超过2%（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A104000期间费用明细表和A10701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中的研发费用为准，如企业有资本化费用须另附证明；统计部门数据做重要参考）；申报单位为科研院所、高校等事业单位的，2022年度研发投入须达到或超过1000万元（以2022年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事业单位调查表中的JG1-08表等数据为准），军事单位因保密需要，可不提供研发投入材料。
3.2022年度社保为零或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企业所得税为零的企业原则上不得申报。因享受社保减、免、缓、退等政策导致2022年度社保为零的企业除外；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或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所得税为零的企业除外。
（二）项目主持人条件和要求
4.项目主持人应具有领导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保证有足够时间投入研究工作。原则上应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且为实际主持该项目研究的人员；如非在职人员，须由申报单位出具正式聘用合同，聘用时间须覆盖项目实施周期。
5.项目主持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7周岁（1966年1月1日后出生），院士不超过70周岁（1953年1月1日后出生），超龄一般不得申报。如确要申报，由项目申报单位申请并出具能确保项目可履约实施的承诺函（如返聘、延迟退休等）。
6.申报单位在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要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承担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7.同一个项目主持人每年度限申报1个省科技重大专项、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等省科技计划项目。同一个项目不能同时申报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和省战略性基础研究项目。
（三）其他条件和要求
8. 放宽一个项目周期内企业申报省科技计划（专项）数量限制，企业承担科技攻关计划（专项）比例原则上不低于70%。项目申报单位应承诺本次申报的项目主要研发内容未获得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的立项支持，以避免重复立项、重复支持。
9.项目申报单位（高校院所系指内设学院或研究所）和主持人承担的省科技重大专项、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近3年内有逾期未申请结题验收、撤销、不通过验收情况的，不得申报。
10.项目由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应明确1个牵头申报单位，由牵头单位与各合作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明晰各方责任和权利、承担的工作任务、资金投入额度以及项目实施形成的固定资产和科技成果权益归属等。
11.申报单位、法人、项目主持人等责任主体信用记录良好，并就信用情况作出书面承诺。归口管理单位应分别在“信用中国”、“信用安徽”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责任主体信用记录进行核查，对列入实施联合惩戒限制期的责任主体不得推荐。
12.申报项目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须尊重生命伦理准则，遵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国家相关规定，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
13.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得更改申报单位和项目主持人；项目立项后，申报材料中承诺的考核指标，将作为项目合同书明确的考核内容，原则上不予调整，项目承担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签订项目合同书。
14.在项目申报或立项管理过程中发现项目不符合上述条件和要求的，将取消其参加评审或立项资格。
二、支持方式和支持强度
1.项目实行不限额推荐，采取公开竞争方式进行立项支持，实施周期一般2-3年，从项目立项之日起算。
2.原则上每个项目省支持资金不低于100万元。其中由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企业投入占总投入比例不低于60%，省在市（县）先行投入的基础上予以资助，占比分别不高于20%。项目立项后，省财政实际资助额度少于申请额度的，差额部分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解决。
3.省财政资助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实行分期拨款,其中首年度拨款不低于资助总额的50%。
三、申报程序
1.网上申报。项目申报单位登录安徽省科技厅网站，进入“安徽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安徽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科技合作专项”，并按要求填写申报材料。系统填报起始时间：2023年5月8日8：00，关闭时间：2023年5月27日17：30，逾期不予受理。
2.审核推荐。各市科技局、各归口管理单位应强化主动服务，严格落实“最多跑一次”要求，积极指导项目申报单位按规定时间完成网上申报工作，并对申报单位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申报单位相关责任主体信用记录等进行审核，于2023年5月30日17:30前完成审核推荐，5月31日前将推荐文件和汇总表（一式两份）送（寄）至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合肥市马鞍山路509号，邮编 230001）。其中企业和市属及以下单位由各市科技局负责推荐；省属及以上本科高校、科研机构、中央驻皖等单位直接向省科技厅推荐；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单位为企业的由属地市科技局负责推荐，依托单位为省属及以上高校、科研机构的由依托单位负责推荐。
3.材料报送。为减轻申报单位和科研人员负担，项目申报时先通过系统提交材料，待项目通过评审并公示后，再打印纸质材料由各市科技局或归口管理单位统一在公示后一周内报送至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申请表与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一份）。纸质材料须通过申报系统打印，确保与电子申报材料一致。未公示项目无需报送纸质材料。
四、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科技合作处：0551-62654531（国际科技合作专项），0551-62657892（长三角科技合作专项以及科技援藏援疆援青专项）；
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0551-62999803；
省科技厅资源配置与管理处：0551-64691013；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监督处：0551-62659203；
省科技厅机关纪委：0551-62659375；
省科技网络中心技术支持：0551-62654951；
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400-161-6289。 
